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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初  設 戶  籍  登 記 

法

令

依

據 

一、戶籍法。 

二、戶籍法施行細則。 

三、內政部 84 年 1 月 24 日台（84）內戶字第 8478241 號函訂「無

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注意事項」。 

四、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五、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

辦法。 

申

請

人

及

應

備

證

件 

一、申請人： 

(一)法定申請人： 

1.本人(法定代理人)或戶長。 

2.無前項之申請人時，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二)受委託人：本項登記可書面委託申請。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三、戶口名簿(創立新戶者免)及當事人最近 2 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

相片 1張(未滿 14歲者免)。 

四、定居證。 

五、無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申請表 5張。(向現住地戶政所索取，

貼妥照片並簽章)及指紋卡正本。(向現住地警察分局製作)。 

六、遷入地房屋之相關證明文件(驗正本)。 

七、委託他人申請者，應另附繳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 

作 

業 

要 

領 

一、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初設戶籍登

記： 

(一)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 

(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復國籍後，經核准定居。 

(三)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核准定居。 

(四)在臺灣地區合法居住，逾 12歲未辦理出生登記。 

二、初設戶籍登記時，應依定居證簽註之地址辦理設籍登記，如欲

變更申報之戶籍地，應向實際居住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

記。在台無戶籍人民，經核准定居後，如未在預定申報戶籍地

居住者，可持憑定居證(免經預定申報地戶政所簽註)，逕向實

際居住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三、在台灣地區原無戶籍人民申請初設戶籍登記，應憑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無需加註「准予申報戶籍」)辦理。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未滿 20 歲，得向 

更新日期：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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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定居證，在父或母一方戶內辦理初設戶

籍者，須於其父或母另一方之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加註子女初設

戶籍記事；該子女如在他人(均非父母戶內)戶內初設戶籍者，

須於父母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父母個人記事欄內註記。 

五、以大陸地區人民身分來台定居者，定居證上有加註「大陸地區

人民」者應於戶籍記事欄加註「大陸地區」，其在台初次申報

戶籍之記事，應依規定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六、持憑未記載父母及配偶姓名之定居證申報戶籍，應先向內政部

移民署申請補填後再辦理戶籍登記，出生別可由申請人於定居

證上註明簽章，憑以辦理。 

七、大陸地區人民與港澳地區人民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施行前在大陸地區結婚，婚後妻改從夫姓或贅夫改從妻

姓，嗣後該港澳地區人民來臺辦理戶籍登記，准許當事人依其

現在使用之夫姓申請入籍設籍。 

八、蒙古人士申請定居，比照外國人依國籍法規定核准歸化我國國

籍後，再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與戶籍法規定辦理。 

九、自 92年 7月 1日起有關在臺無戶籍人民申請定居者，其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之第 3 碼應按定居證附記欄所註記之身分別，依

下列方式配賦，以示區別(日後需變更統號者亦同)： 

1.載有「取得國籍日期」者，配賦代碼「6」。 

2.載有「無戶籍國民」者，配賦代碼「7」。 

3.載有「港澳居民」者，配賦代碼「8」。 

4.載有「大陸地區人民」者，配賦代碼「9」。 

十、民眾可於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時(或之後)，另提憑初設戶籍前經

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及其中文譯本，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補填其

結婚日期、配偶之國籍與外文姓名。 

十一、無戶籍國民持憑自發證之翌日起逾 30日之定居證正本申請初

設戶籍登記，為維護當事人權益，各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 

十二、無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按現行「戶役政資訊系統」及「戶

籍資料數位化系統」已全國連線，查明當事人有無設籍情事，

毋庸再函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查證。 

十三、大陸地區人民因原定居許可經廢止並廢止戶籍登記後，再次

申請定居並經重新核發定居證，應依規定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遷入登記，並沿用原配賦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內政部

101.8.17台內戶字第 1010278680號函）  

更新日期：1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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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陸地區人民辦理在臺定居，領取定居證時，大陸地區證照

暫不收繳，俟許可定居後 3 個月內繳交喪失大陸原籍證明公

證書時，繳交大陸地區證照，以便利渠等回大陸地區辦理註

銷戶籍事宜，作業流程自 102 年 9 月 1 日實施。（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102.9.10移署移陸琪字第 1020136795號函） 

十五、89年 2月 9日國籍法修正後溯及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國國籍者，

未設籍前雖亦屬無戶籍國民，惟其身分與在國外出生之無戶

籍國民(海外僑民)尚屬有別，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應與國

內出生者配賦方式相同。（內政部 103.6.10 台內戶字第

1030184016號函） 

十六、查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香港居

民，指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後段：「所稱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

之人民」、第 5 條：「香港居民……在臺灣地區主張其為香

港居民時，相關機關得令其陳明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或香港護照以外旅行證照之事實或出具證明」。若已取得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倘能出具已註銷大陸戶籍及未

持有相關護照（包括：大陸地區護照、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或香港護照以外旅行證照）之證明，即符合本條例所稱之

「香港居民」。(內政部 103 年 7 月 25 日台內戶字第

1030219624號函) 

十七、外籍人士歸化國籍後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時或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後，申請加註配偶姓名或結婚記事，應另提具婚姻狀況證明文

件(初設戶籍前經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俾利戶政

事務所據以登載結婚記事。(內政部 103年 7月 15日台內戶字

第 10301984561號函) 

十八、申請人未於預定設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辦初設戶籍登記，而向實

際居住地戶政事務所申辦初設戶籍登記，現行戶役政資訊系統

可由受理地戶政事務所辦妥登記後再通報原預定申報戶籍地

戶政事務所，毋須另行函知。另移民署業定期連結取得初設戶

籍等資料，如個案需要該署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查詢，亦毋須

另行函知。(內政部 103年 9月 1日台內戶字第 1031250103號

函) 

更新日期：1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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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在臺設有戶籍國民或無戶籍國民在國內出生之子女未辦理出

生登記，出境後再入境申請設籍；以及國人與無國籍、外籍

或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女子在臺所生非婚生子女以非國人

身分出境，嗣後經準正或認領後以國人身分申請入境設籍

者，由移民署核准定居，戶政事務所再依戶籍法第15條規定

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其作業程序說明如下：(內政部105.5.24

台內戶字第1050415817號)(內政部108年1月9日台內戶字第

1070457482號 ) (與內政部 113年 1月 30日台內戶字第

1130250267號函相異部分，溯自113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 

    (一)如當事人持憑中華民國護照（未滿20歲之無戶籍國民得 

        持憑外國護照入境）或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件入境， 

        提出確於國內出生之證明文件及父母2人辦妥結婚登記 

        、經國人生父認領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向現住地戶 

        政事務所申請初設戶籍登記者，由戶政事務所查明當事 

        人確未曾在臺辦理出生登記或設有戶籍後，函送移民署 

        核發「核准定居」函文予當事人，並副知現住地戶政事 

        務所依規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二)若類此國人持上揭文件，逕至移民署各服務站提出定 

        居申請者，為簡政便民，避免公文往返，影響當事人權 

        益，由服務站先應用戶政資訊連結作業查明當事人確未 

        曾在臺辦理出生登記或設有戶籍；若無法查明，得函請 

        當事人現住地戶政事務所協查後，再由服務站函送移民 

        署核發「核准定居」函文予當事人，並副知現住地戶政 
         事務所依規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三)有關持憑移民署發給核准定居函辦理初設戶籍登記者，統

號第 3碼以「7」配賦。 

二十、若民眾係逕向移民署各服務站申請核准定居函者，嗣後憑該

「核准定居」函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時，因未攜帶

出生證明書等應備證件，戶政事務所並無資料可供登錄，當事

人須備妥證件再次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為免往返奔波徒增

民怨，嗣後受理此類案件，請依移民署「核准定居」函中加註

之資料辦理登記，並於登記前請申請人確認函載內容，如有疑

義，請本於職權查證審認，以維戶籍登記之正確性。(內政部

106.7.14台內戶字第 1061252328號) 

 更新日期：1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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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新增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申辦之戶籍登記項目：初設

戶籍前已結婚之當事人，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後，申請加註配偶

姓名或結婚記事，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內政部109年7

月16日台內戶字第1090122831號公告) 

廿二、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時，倘遇定居證之出生地僅記載大陸地區，

未詳載所屬省（市）及縣（市）者，得由申請人提憑出生證明

等文件或免提證口頭申請登記，並由戶所確認後，於執行「遷

入者補登」作業時，詳載申請人自行申報之大陸地區所屬省

（市）及縣（市）名稱。(內政部111年2月18日台內戶字第

11102408792號) 

廿三、無戶籍國民出生時其父或母為在臺設有戶籍國民，經許可定居

者，按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許可辦法第27條規

定，由移民署核發臺灣地區定居證，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地戶

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惟因無戶籍國民在國內出生之子

女未在本次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範疇，爰前開類型之無戶籍國

民辦理初設戶籍登記，仍維持依內政部105年5月24日台內戶字

第1050415817號函程序辦理。(內政部113.1.30台內戶字第

1130250267號函) 

 
更新日期：113/2/22 


